
附表一：考核表 

編號 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(請擇一勾選) 給分區間 備註 

R1
道
路 

R1-1 

道路鋪面平整度 

□鋪面平整 

□部分鋪面不平整(輕微坑洞、龜裂、車轍、

有粒料剝落分離、冒油等損壞現象)、或挖

埋回填後表面不平整 

□多數區域不平整 

□全區路段破壞嚴重 

91～100 

71～90 

 

 

61～70 

30～60 

 

R1-2 

道路鋪面與人/手

孔蓋銜接處狀況 

□該路段人手孔蓋銜接處表面平整、無高差、

無鬆動之現象 

□銜接處略微不平整、高差凹陷或隆起約1.5

公分範圍內者 

□銜接處明顯不平整、高差凹陷或隆起約1.5

公分範圍以上者 

□銜接處未填補，或有明顯坑洞或高差 

□該路段無人手孔蓋(勾選此項時，則本項不

予計分，權重移至他項目） 

91～100 

 

71～90 

 

61～70 

 

30～60 

 

R2
整
體
排
水 

R2-1 

排 水 設 施 結 構

體、水溝蓋版或預

鑄蓋版損壞情況 

□設施完善 

□設施完善，僅部分遭遮蔽 

□少數設施損壞，但不影響排水功能 

□嚴重設施損壞或溝蓋遺失 

□喪失排水功能 

□自然排水(勾選此項時，則本項不予計分，

權重移至他項目） 

86～100 

71～85 

61～70 

41～60 

0～40 

 

R2-2 

道路水溝蓋版或

預鑄蓋版遭占用

情況 

□完全無占用 

□少部分占用，但不影響排水功能 

□1/3以上路段遭占用，影響排水功能 

□1/2以上路段遭占用，嚴重影響排水功能 

□喪失排水功能 

□自然排水(勾選此項時，則本項不予計分，

權重移至他項目） 

86～100 

71～85 

61～70 

41～60 

0～40 

 

R2-3 

溝內通水狀況 

□溝內無雜物且通水良好 

□溝內少部分雜物但無淤積，不影響排水功能 

□溝內雜物或淤泥占斷面1/3以上，影響排水

功能 

□溝內雜物或淤泥阻塞，嚴重影響排水功能 

□喪失排水功能 

□自然排水(勾選此項時，則本項不予計分，

權重移至他項目） 

86～100 

71～85 

61～70 

 

41～60 

0～40 

 



編號 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(請擇一勾選) 給分區間 備註 

T
交
通
工
程 

T1 

道路交通標誌、標

線標示內容之正

確性、辨識度或損

壞狀況 

□標誌、標線設置適當、內容正確且無損壞 

□標誌、標線設置適當、內容正確但部分損壞 

□少數（未滿30％）標誌、標線設置不適當、

或標示內容有誤，或標誌、標線損壞 

□多數（30％以上）標誌、標線設置不適當、

或標示內容有誤，或標誌、標線嚴重損壞 

□無需設置標誌、標線(勾選此項時，則本項

不予計分，權重移至他項目） 

91～100 

81～90 

61～80 

 

30～60 
 

S
人
行
環
境 

S1 

人行道 

鋪面平整度 

□鋪面平整無破損 

舖面不平整或破損及積水面積佔總人行道面

積： 

□未滿10% 

□10％~50％ 

□超過50％或有影響通行安全之情況 

□無設置人行道 

81～100 

 

 

61～80 

41～60 

1～40 

0 

 

S2 

人行道 

暢行性 

□通行無阻（全段淨寬1.5公尺以上） 

□可連續通行，惟部分公共設施未設置於公共

設施帶(1.5公尺以上) 

部分阻礙情況： 

□人行道上遭阻礙，但輪椅族可通行 

□人行道上遭阻礙，尚可步行通過 

□行人通行困難或阻斷 

□無設置人行道 

91～100 

71～90 

 

 

61～70 

41～60 

1～40 

0 

 

S3 

人行道 

無障礙設施 

□設有相關設施且維護良好(含路緣斜坡、導

盲設施) 

□設有設施但無法發揮功能 

□缺乏部分設施 

□設施不良影響通行安全 

□完全未設相關設施或無設置人行道 

81～100 

 

61～80 

41～60 

1～40 

0 

 

S4 

人行道 

淨高度 

人行道淨高度是否達2.1公尺 每處扣5分 

 

D
道
路
挖
掘
管
理 

D1 

道路挖掘許可證

申請資料 

□相關申請文件齊備、內容正確、計畫型及新

建房屋整合案件確實整合且於15日內審核

完成 

□相關申請文件齊備、計畫型及新建房屋整合

案件確實整合且於15日內審核完成，但部分

內容有誤 

□少數（未滿30％）文件不齊、內容有誤、計

畫型及新建房屋整合案件未確實整合或未

於15日內審核完成 

□多數（30％以上）文件不齊、內容有誤、計

畫型及新建房屋整合案件未確實整合或未

91～100 

 

 

81～90 

 

 

61～80 

 

 

31～60 

由考評主辦

機關逕依權

重評量，委

員免評分 



編號 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(請擇一勾選) 給分區間 備註 

於15日內審核完成 

D2 

道路挖掘接管結

案資料 

□品管照片、GML圖資、接管照片完整且於2

個月內完成結案 

□品管照片、GML圖資、接管照片完整但部分

未於2個月內完成結案 

□少數（未滿30％）品管照片、GML圖資、接

管照片不完整或未於2個月內完成結案 

□多數（30％以上）品管照片、GML圖資、接

管照片不完整或未於2個月內完成結案 

91～100 

 

81～90 

 

61～80 

 

31～60 

 

C
側
溝
附
掛
纜
線 

C1 

道路側溝附掛纜

線檢查績效 

分數＝ 

(受評單位一整年度抽查側溝纜線附掛情形之次數)÷12×

100 

C2 

道路側溝附掛纜

線文件管理 

分數＝ 

(抽查申請文件之正確歸檔數目)÷(抽查申請文件之總數

量)×100 

P
執
行
績
效 

P1 

補助區公所工程

案執行績效 

分數＝ 

(前一年度1月1日至7月31日間本府核定補助案件已於前

一年度12月31日前實支數總和)÷(前一年度1月1日至7月

31日間本府核定補助案總金額)×100 

P2 

年度預算執行績

效 

分數＝ 

(前一年度本府核定預算實支數總和)÷(前一年度本府核

定預算總金額)×100 

H 

道路巡查 
製作巡查報告及檢查紀錄 

由考評主辦

機關逕依權

重評量，委

員免評分 
B 

基本資料 

建立及更新： 

B1都市計畫道路現況調查表 

B2公路系統道路現況調查表 

B3人行道資料清查表 

B4車阻清查、拆除計畫及執行成效表 

註1： 東區、北區、中西區、安平區、南區及安南等六區，T交通工程係由本府交通局管理維護，S

人行環境、D道路挖掘管理及C側溝附掛纜線係由本府工務局管理，故該項不予計分。 

註2： R1-2、R2、T等考評內容如屬「無人手孔蓋」、「自然排水」或「無需設置標誌、標線」者，

該項目不予計分。 

註3： 永康區、新營區、仁德區、歸仁區、佳里區及善化區，提報路段須包含S人行環境，且提報

長度至少300公尺；未提報者，除該項計0分，且未提報一條總成績扣2分。其餘區公所提報

路段如包含S人行環境(長度至少200公尺)，每提報一條總成績加2分。 

註4： P1項若區公所當年度未申請補助，該項目不予計分。 

註5： 不予計分項目，配分(權重)分攤至其他項目。 


